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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与生命的尊严:国外安乐死研究的新理路

刘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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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外安乐死的研究近年来出现了新的趋势，他们除了注重安乐死概念的发掘之外，更是深入到安乐死发展中

的关切到人的更深层次的问题上，如生命神圣和生命质量之间是否可以互相转换，患者的自由和尊严是什么关系等等。文章

从安乐死研究中的一个角度，即安乐死与生命的尊严问题出发去探究安乐死和生命尊严之间的关系，梳理出这一问题的历史

线索，找到彼此之间的关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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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内安乐死的研究起步较晚相比，欧美等发达国家对

于安乐死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经过二战的黑暗时

期，到 20 世纪 50 年代，迎来了新的机遇。国外安乐死有着

两个非常明显的传统: 一是医学的传统，一是神学的传统。

在医学的传统里，受到《希波克拉底宣言》的影响，医生们很

注重自己的行为和道德。而在神学的传统中，生命的神圣是

不允许人们有任何判断的。

一 国外安乐死与生命的尊严研究的进路

德国哲学家史怀泽在 1915 年提出的“敬畏生命”是生命

神圣论的基本观点。他认为，“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所

造的，因此人的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继而，因为所有的生

命都是上 帝 创 造 的，所 以 所 有 的 生 命 都 是 神 圣 不 可 侵 犯

的。”［1］
这是当代出于宗教理由反对生物技术医学化、反对安

乐死( 以前是反对自杀) 的主要理由。

生命神圣论的一个基本推论是，活着本质上是有价值

的。那么这个价值是谁的价值呢? 它必然是活着者的价值，

而活着对活着者有价值意味着活着者能够意识到或感知到

活着，这样就导出了另一个结论: 感知到或意识到才是本质

上有价值的。彼得·辛格认为，一个能够决定自己命运走向

的人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人，“有自我意识的或有理性的存在

者。”［2］86
他进一步指出，“这个意思有无可挑剔的哲学先例。

约翰·洛克就把人定义为‘有理性思维的、能够反思并且能

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把自己当作同一个思维者的智慧的

存在者’。”［2］86

然而，“意识到”的价值又是如何确定的呢? 它将通过需

要之满足即幸福来确证。也就回到了古希腊式的问题，幸福

是何以可能的。这就是说，生命的价值或尊严在于追求幸

福，而这就是人的生命。于是我们得到了另一个推论: 作为

人才是本质上有价值的。因为人能有幸福，所以人的生命是

值得活的。这样，就产生了人的尊严。而且，人的这种尊严

是在人持续性的存在过程中慢慢获得的。
人的尊严就是人之作为人，而不是作为他者，这也是生

命神圣论可以推出的一个结论: 生命神圣就是生命只为自己

存在，只是自己的目的和手段。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康德的我

不仅仅是手段，同时也是目的本身得到验证。如果是这样，

那么当人不能作为人的时候，人就失去了作为人的尊严和内

在品质，即使它仍然存在生命，但它已经不是人的生命。这

样，人作为人就与人作为生命发生了矛盾。事实上，我们说

人不能作为人，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和意向，而人不能作为

人的过程应该是人逐渐的失去了作为人的一些特征和属性，

或者是人作为人的权利和义务被剥夺了。比如，在奴隶社

会，我们说奴隶失去了作为人的权利，是因为奴隶只是一个

劳动力，不具有自由、作为一个人不被管教和奴役的权利。
应该说，生命神圣和尊严死都是有歧义的或是可作不同

诠释的，而它们可以在特定条件下具有相同的含义，正因为

这样，上述推理才是可能的，这种从生命神圣到生命尊严之

转义的论证过程是由格罗沃和恩格尔哈特完成的。格罗沃

希望用生命品质来取代生命神圣的概念，他认为人的生命神

圣论有三个推论: 有意识、活着或成为人。人是本质上有价

值的。但是，只有“值得活”才能作为这三者的共同基础，而

这值得活就是生命的品质，进而，只有具有了人的生命的品

质，人的生命才是值得活的
［3］。

格罗沃的生命品质神圣观其实就是恩格尔哈特的生命

尊严。恩格尔哈特用“人格人”概念代入到格罗夫的“生命

品质”，从而将“生命神圣论”由一个宗教理论变成了一个世



俗理论。“人格人”是人能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主体，只有“人

格人”才是人类生命的目的本身。恩格尔哈特是赞同大脑死

亡的，他认为，大脑死亡意味着“人格”生命的死亡，而仅存

“生物人”生命，而这样的生命不再具有人之为人的神圣性，

即不再具有人的尊严
［4］。

“尊严死”也是一个有歧义或可作各种诠释的概念，至少

在安乐死问题上如此，因为它可以同时用来赞同安乐死和反

对安乐死。

卡斯赞同意“尊严死”的观念，但他将尊严死理解为“面

对死亡尊严地活”，他认为安乐死不是一种尊严死，用一个生

命来结束另一个生命或同一个生命，无论如何是没有尊严

的，如果生命的尊严就意味着使生命成为生命，而不是让生

命结束的话。卡斯的论证也是从生命神圣开始的，他从生命

神圣导出了人的尊严，又从人的尊严导出“尊严死”即面对死

亡尊严地活。卡斯的尊严死事实上是赞同临终关怀的尊

严死。
无论是生命尊严或人的尊严，它们都与价值相联系，只

有当生命或人的价值不被低估的时候，生命或人才是有尊严

的; 事实上，这里涉及两种价值: 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 ( 它们

可以近似地对应于目的价值和手段价值) 。内在价值是生命

或人固有的价值，外在价值是在它们同其他个体或物种发生

关系时被评估的价值。斯金纳认为，人的自由和尊严是存在

于一种相倚关系之后的，正是在这种关系之中，人才能实现

自己的尊严价值
［5］。这样，前述“尊严”就被转述为: 只有被

评估的价值不低于其自身价值时，生命或人才是有尊严的。
罗伯特·克赖纳克( Robert P． Kraynak1949-) 和格伦·

廷德( Glenn Tinder) 在他们编写的《守卫生命》一书中，详细

论述了人的尊严，在考虑到尊严的现实处境时指出，如果我

们将对尊严考察的视角转向科学和技术，我们可以看出其它

的对于尊严的危险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我们每一个人

对于克隆动物和基因工程技术都很熟悉，同时，科学和商业

的团体也正在考虑着人类基因工程的潜在利益。这种发展

会将我们直接引向人的尊严的核心问题: 人类还能不能维护

自己特殊的作为人的权利和义务? 我们每一个人还有属于

自己的唯一的命运和道德的价值去反对科学的入侵吗? 而

这些问题，同时也出现在了如堕胎、安乐死等问题上。位于

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州立大学教授格伦·廷德在其论文“个人

的尊严”中指出，每一个人生命质量的判断应该依赖于目的

而不仅仅是手段。他把这条原则定义为西方道德哲学和自

由民主的核心。他将这种观点追溯到西方基督教和康德的

传统，并认为有可能存在着被遗失的可能。通过对人类的命

运和现实的存在研究，格伦·廷德想唤醒人们对于个人尊严

的关注。

谈到安乐死，最新的代表观点当属于雅克·蒂洛在其

《伦理学与生活》中的论述了。作者首先在把安乐死定义在

善终的基础上，依据伦敦圣约瑟夫收容院家庭服务中心前主

任理查德·拉莫顿的观点，即在我们使用“安乐死”这一术语

代表仁慈杀死和听任死亡之时，我们严重的混淆了谋杀行为

和单纯的良好医疗惯例之间非常必要而重要的界限。拉莫

顿大夫进而指出，尽管安乐死意味着善终，如今也不再有这

样的意义了，而是意味着仁慈杀死或者谋杀。所以，由于这

一原因，以及安乐死一词在意义上的混乱和模棱两可，蒂洛

建议不采用这一术语，而是换成听任死亡、仁慈助死和仁慈

杀害。并指出，其中每一个术语均有不同的意义，必须对它

们清楚地加以界定和区分，才能解决与之相关的重大道德

问题
［6］。
我们看到，蒂洛的这种区分是有着深刻意义的，在目前

对于安乐死的研究中是很少见的。一般的研究都直接的给

出安乐死的定义，即无痛苦的死亡，而对概念本身所蕴含的

模糊性不 做 任 何 的 考 察，从 而 导 致 了 道 德 和 伦 理 运 用 的

困惑。
蒂洛指出，在以上的三种安乐死的讨论中，最能体现尊

严死的是听任死亡，即承认任何晚期疾病在进一步的医疗处

置无济于事之时，应当听任处于这种状况的患者在舒适、平
静和尊严之中尊严地死去。在听任死亡之中，作者指出，存

在着赞同和反对的意见，在赞同的理由中有一条指出，人有

尊严至死的权利，而不必逐渐消耗，遭受痛苦。但对于这一

主张的批评认为，尊严之死这一短语肯定会掩盖从放弃医

疗、仁慈助死到仁慈杀害等一切问题。此外，我们在可能的

情况下孤注一掷地，拯救人们的生命或使其存活，绝不会导

致尊严的丧失。

二 国外安乐死研究的三个阶段

安乐死在国外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自古希腊以

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理论雏形阶段，这一阶段的代表

人物是古希腊的柏拉图对于早先安乐死的支持，古罗马哲学

家塞卡尔说:“如果我能够在痛苦的死亡和安逸的死亡之间

进行选择的话，我为什么不选择后者呢? 当我能够使自己摆

脱一切痛苦的时候，我为什么非要强忍着病痛去拼命挣扎

呢? 如果我知道我将永远受折磨，我会去死，因为它阻碍了

我为之生活的一切。”［7］
中世纪之后的培根和托马斯·摩尔

对于安乐死的论述，到近代二战之前为安乐死研究的起步。
二是二战时期因为特殊的历史环境，安乐死被纳粹政府

所利用，成为杀人的工具。但对于这一段历史，学者们提出

了不同的意义，一位叫利奥·亚历山大的医生在一篇文章中

指出:“无论纳粹行为最后达到了怎么样的程度，所有调查人

员都清楚，这些罪行是从小的起步开始的。最初的开端只是

医生的基本态度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它起始于接受安乐死

运动中的这样一种基本的态度: 有些人活得没有价值。这种

态度在早期只涉及到严重的慢性病人。慢慢地，这个范围逐

渐扩大，包括了社会上无生产能力的人、被意识形态排斥的

人、种族歧视的对象，最后包括了很多的非德意志人。最重

要的是要认识到，这整个思想倾向用以获得其动力的很小的

切入杠杆，就是对于无法康复的病人的态度。”［2］209

第三阶段是二战后到现在，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建立在对

二战的“安乐死”强烈反思的基础上。形成了两条道路，即合

法化与反合法化的争论、合伦理性与反合伦理性的争论。关

于这两条道路，张桂华在《西方道德哲学九章》中将其 20 世

纪 50 年代到现在的发展进行了思考，指出，纵观西方社会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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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的发展，在确立安乐死的道德地位、法律地位的过

程中，鲜明地贯穿着一条线索，这就是个人自由，个体对于生

死的选择自由。这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以三种法律性的文

件为代表。第一阶段，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初，以《生死

意愿声明》和《对医生的指令》为代表。第二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 90 年代末，以《病人自主决定法案》和《预前医疗指

令》为代表。第三阶段，本世纪初至今，其典型事件就是荷兰

以及随后的比利时正式将安乐死立法施行。而这三个阶段

的发展，也可以看出是安乐死逐渐走向规范化道路的过程，

也是对通过文件的方式对生命的尊严的维护。同时，安乐死

在一些国 家 合 法，也 被 视 为 安 乐 死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取 得 的

胜利。
对于处在伦理层面上生命的尊严的研究，在国外主要是

结合着安乐死的各种类型，如主动、被动; 自愿、非自愿; 积

极、消极进行的。再顾及到患者肉体的痛苦的时候，会更多

的考虑精神层面的存在。美国著名的最高法院法官威廉姆

·布莱恩 ( William Brennan1956 年—1990 年在任) 曾写道:

“对很多病人来讲，想到自己在离开人世前生命将被剥得体

无完肤，没有尊严可言，就充满了恐惧和厌恶，安祥骄傲地离

去，保持躯体的完整和尊严应是此事的最好结局。”［8］1994
年 11 月，美国俄勒冈州通过的《尊严死亡法案》，被看成是对

安乐死和尊严问题的最好回应。其条款包括: ( 1) 此要求必

须由一位头脑健全、身患晚期绝症的成年俄勒冈州公民主动

提出。( 2) 必须有两名医生对病人诊断无误，预后无望治愈。
( 3) 如果其中一位医生认为病人头脑不健全，或怀疑病人的

决定是情绪沮丧，或被迫的结果时，必须咨询有关的精神病

专业人士。( 4) 必须向病人讲清楚他还有各种其他选择并逐

一进行解释。( 5) 病人提出口头请求时必须有证人在场，并

且记录在案。( 6) 15 天以后病人可以接到医生开出的安乐

死药剂处方，再过 2 天后即可实施。( 7) 所有依据《尊严死亡

法案》开出的药方必须向州卫生部汇报。( 8 ) 病人有按自己

意愿决定是否用药，何时用药的自由。届时可以有家人、朋
友和一名医生在场。另外还规定，当患者不再能够从治疗中

得到任何好处，患者向医生请求帮助结束自己生命的药物

时，医生为患者提供结束生命选择的同时，有义务设法为患

者提供临终关怀、舒适照顾或姑息照顾。
从国外的研究现状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合法化和反

对合法化只是其中的一种。还有一条重要的道路那就是从

人本身出发，分析安乐死，而尊严只是其中的一个角度。在

安乐死和生命的尊严之间，依然存在着赞成和反对的意见，

但是与国内不同的在于，国外研究者的角度要更宽，深度更

深。但在合法化和合伦理之间是否有一条明显的界限，还需

要进一步反复研究。

三 国内外安乐死研究的几点差异

纵观之，国内外就研究现状来说，存在着以下几点差异:

( 一) 就安乐死的概念来说，国内学者普遍接受了一种传

统的安乐死定义，即无痛苦死亡法。而这个概念也不是直接

的来源于国外，是通过我们的邻国日本传进来的。翟晓梅教

授在其文章《安乐死的概念问题》中对于安乐死概念的逻辑

化考察，算作是国内的一个创新，她将安乐死的诸多因素融

合起来，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但是，这个定义并没

有涉及到过多的伦理和道德的因素，只是从逻辑和法律的角

度出发的。在雅克·蒂洛对于安乐死的论述中，他直接的放

弃了这种使用，而是转向了更加细致的听任死亡、仁慈助死

和仁慈杀害。这样就避免了笼统的概念导致的判断的失误。
( 二) 就安乐死合法化问题来说，国内存在着为了合法化

而合法化的倾向，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国历史和现实的因素。

法学界的学者们只是从纯法律的角度出发，认为安乐死符合

某些法律条文，应该被合法化。到目前为止，国外安乐死合

法化的国家只有三个，即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而现在科

学技术和生物技术最为发达、民主政治完善的美国，也只有

部分州在有限的条件内允许安乐死。安乐死在国外的历史

远远地久于我国。安乐死在国外的发展中，已经充分的显示

出了其自身的特性和问题，并且正在不断的将自身的触角伸

向不同的学科和领域，因此，对一个正处在发展中的安乐死

做出任何的判断，都是要很谨慎的。康德强调，“人并不因为

痛苦而获得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9］
同样，我们不能因为同

伴的痛苦而随意的处置他们的生命。我国对于安乐死的研

究只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很多问题还没有显现出来，因此，这

时候过早将安乐死合法化，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
( 三) 就安乐死研究中讨论的角度和视野来说。国内对

于安乐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学、伦理学和医学的领域。在

法学领域只强调安乐死问题的合法化命题，在伦理学则重点

考察安乐死和尊严、价值、道德及各种伦理学说之间的关系，

如功利主义、道义论等等，在医学的领域内，因为这一学科的

独特性，特别是安乐死问题中，这一领域处于安乐死的前沿，

它既包含着理论的分析，也有实践的案例。因此，医学对于

安乐死的讨论，要比其他学科复杂得多，涉及到医务人员的

职责、医德等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论述，除了专门的论著，

如王小慧的《论安乐死》，胡佩诚的《生命与安乐死》，翟晓梅

的《安乐死》外，大多都散落在如生命伦理学、生物伦理学、医
学伦理学等著作的章节中。

国外对于安乐死的研究，除了上面提到的三个领域外，

还涉及神学、哲学、政治乃至科学的领域。就神学而言，生命

神圣论是主要的观点。就哲学而言，涉及到海德格尔的“向

死而生”，就政治领域而言，最典型的例子是 2005 年美国女

植物人特丽·夏沃案例引起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论争，在科

学的领域里，技术的使用直接干涉着患者的生命，如呼吸机

和医生或者家属对于患者的一个善意的谎言: 新药正在研发

中，很快就能治好你的病了。
( 四) 就安乐死产生和研究的文化背景来说。自从古希

腊哲人们开始关注生死问题以来，生和死就成为西方文明中

的一个重要的话题。著名哲学家塞尼卡说过: “如果老年留

给我完整的身躯，我不会厌弃它。但如果它动摇我的意志，

一个个地摧毁我的器官，留给我的只是气息而不是生命，我

将从这腐朽颟顸的躯壳离去。只要疾病还有痊愈机会，并留

给我健全的心志，我不会借着死亡来逃避它。我也不会因为

病痛而动手攻击自己，这样乃是败战而死; 但我知道，如果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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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已经毫无希望却仍需忍受痛苦，我将选择离去。并非我害

怕痛楚，而是疾病已经夺去我活下来的意义。”［10］
中世纪的

死是和上帝的存在相关联的，死被看作是一种解脱。到了近

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人们一步步的认识到了自己的

身体和死亡的本质，宗教的因素并没有从人们的视野中消

失，而是占据了人们精神生活的领域，教导着人们如何善待

生命，如何面对死亡。这一对待死亡的态度在现在依然非常

流行。
在我国，受到儒家对于生死观念的影响，在不知生、焉知

死的文化中，人们对于死亡充满了害怕和恐惧。死总是和黑

暗、鬼神等联系在一起。这种传统的文明在现代文明出现若

干年之后，依然占据着一定的地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

念并没有被安乐地死所代替。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对待死亡和安乐死的态度，不仅仅

是观念的问题，其更深层次的是中西文化的差别。国外的有

些学者将这种差异称为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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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thanasia and the Dignity of Life: a New Method of Euthanasia’s Research

LIU Gang
(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re is a new trend of euthanasia in west． In addition to their focus on exploring the concept of eu-
thanasia，it is also the development of deep concern to euthanasia to the deeper human issues，for example，whether the sanctity of life
and quality of life can be converted to each other，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of freedom and dignity of patients and so on． This paper
studies from a perspective of euthanasia，the dignity of life，to explore the relationslivp between life dignity and euthanasia，sort out
clues and find each other’s conc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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